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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關聲請型 
歐律師編著《憲法爭點解讀》高點出版 

 
 
 
 

國家機關聲請型 
 

憲法訴訟法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舊法） 

第47條 
Ⅰ國家最高機關，因本身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

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Ⅱ下級機關，因行使職權，就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得報請上級機關為前項之聲

請。 
Ⅲ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定相當二級機關

之獨立機關，於其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範

圍內，準用第一項規定。 
第48條 
 前條之法規範牴觸憲法疑義，各機關於其職權

範圍內得自行排除者，不得聲請。 

第5條第1項第1款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憲法： 

一、 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

法發生疑義，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

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

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聲請主體 
國家最高機關 
所謂「國家最高機關」，專指「憲法機關」而言，即憲法明定的中央最高機關。包

括總統
1
、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 

比較憲法訴訟法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關於聲請主體之規範，可發現憲法訴訟

法將主體限縮於「國家」最高機關而刪去「地方」機關。理由在於，若涉及中央委

辦事項，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仍應受上級機關之指揮監督，如認其所適用之法

規範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應循本條第2項「層轉」規定辦理；反之，若涉及地方自

治事項，亦即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或其立法機關，於其辦理地方自治事項之職

權範圍內，認所適用之中央法規範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則應循憲法訴訟法所新設立

第七章地方自治保障案件之規定，而不在本條規範範圍。 
二級獨立機關 
至於若非最高機關必須經由層轉程序，交由最高機關決定是否聲請釋憲（例如法務

部若認為法令有違憲疑義，不得逕行聲請，必須層轉交由行政院決定是否聲請），

此係基於行政一體考量。（第47條第2項） 

                                                        
1 依釋字第541號解釋，具有聲請適格的中央機關為「總統」而非「總統府」。 

好書搶鮮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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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獨立機關有其特殊性，其設立之目的即係用以排除行政一體，因此憲法訴訟法第

47條第3項就「獨立機關在其職權範圍內」，排除層轉規定，得自行聲請憲法訴訟。 
聲請標的：法律、命令（法規範憲法審查） 
 比較憲法訴訟法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關於聲請標的之規範，可發現憲法訴訟法刪

去「憲法」作為聲請標的。以憲法作為標的屬於學理上所謂「憲法疑義解釋」之訴訟類

型，亦即聲請大法官針對憲法規範內容為闡釋，憲法訴訟法已全面刪去此一訴訟類型。 

爭點1 憲法疑義解釋之妥適性？2  
憲法疑義解釋之意義 

解釋文中僅呈現憲法含義之闡明者即屬於憲法疑義解釋，以法學三段論法來看，憲法疑義

解釋中即欠缺法律適用之涵攝作用，亦即憲法疑義解釋並非憲法之適用行為或具體化於個

案之行為，僅係對於憲法規定之闡述。 
憲法疑義解釋之類型 
憲法相關規定意涵之闡釋：例如釋字第328號解釋指出「固有疆域」之界定係屬政治問題，

非屬大法官得解釋之對象。 
憲法規定不明時對憲法意旨之闡釋：例如釋字第419號解釋針對「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

長」為闡釋。 
行憲障礙之處理：例如釋字第31、261號解釋解決中央民意代表任期屆滿應否改選之問題。 
行憲之具體指導：例如釋字第520號解釋針對行政院應踐行何等程序方能停止核四預算之

執行為解釋。 
憲法疑義解釋是否適宜作為一種解釋類型？ 
學說見解 
肯定說 
具有預防憲政爭議、並權威地引導行憲之功能。 
或謂憲法疑義解釋欠缺個案涵攝，與司法權之本質不符，然憲法疑義解釋之聲請必

以有爭議的兩造當事人為前提，並非與個案毫無關聯，故與司法權之本質並無不符。 
否定說 
憲法疑義解釋乃不具涵攝作用之抽象規範解釋活動，與司法權之本質難以契合。 
或謂憲法疑義解釋仍以有爭論之兩造當事人為前提，然而此等原因事實並非大法官

解釋之「標的」，至多僅為發動解釋之「原因」；申言之，以法學三段論法來說，

憲法疑義解釋僅有大前提內涵之釐清，未有小前提之個案事實，更無任何涵攝作

用可言
3
。 

                                                        
2 蔡宗珍（2010），〈憲法疑義解釋程序之功能與存廢省思〉，《台灣法學雜誌》，148期，頁27-48。 
3 附帶一提，有些同學看到這裡，可能會想說法令違憲解釋不是也是抽象解釋而沒有針對個案嗎，那這種抽

象解釋怎麼沒有違反司法權本質的疑慮呢？這裡必須要注意的是，法令違憲解釋仍然有符合一般司法權的

涵攝作用，只是與個案涵攝不同而已。申言之，一般法院在進行三段論法操作時，大前提是「法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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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疑義解釋使大法官得以指導行憲運作，恐怕過度介入政治，有違民主原則與責

任政治原則。 
憲法訴訟法：全面廢除憲法疑義解釋 
 其立法理由指出：「現行條文（編按：即大審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編按：機

關聲請型）及第三款前段（編按：立法委員聲請型）之『適用憲法疑義』案件類型，相

較於其他國家憲法法院之職權，極為特殊，究其制度之設計，源自行憲前司法院作為法

律釋疑者或指導者之傳統，惟於行憲已屆七十年之今日，實有檢討修正之必要。考量大

法官所行使者係司法權，不宜就未成形之國家意志或明顯涉及政治立場抉擇之問題，作

成抽象法律意見，浪費寶貴之司法資源；復考量現今憲法意識及憲政主義精神已經普及

全國上下，深植人心，各機關及立法委員本應本於對憲法之認識與理解，正確詮釋並適

用之，只有在與其他機關發生權限爭議，或是面對適用之法規範有牴觸憲法之爭議時，

始需由大法官行使司法權定紛止爭。⋯⋯於本法修正刪除『適用憲法疑義』案件類型。」 

 

聲請要件 
限於「行使職權，所適用之法規範」 

爭點2 所謂「行使職權，所適用之法規範」應如何解釋4？  
案例說明 

2016年10月6日，監察委員接獲民眾陳情《不當黨產條例》疑似違憲，經調查後認定系爭條

例有不符《憲法》權力分立等七大違憲嫌疑，並於2017年經監察院會通過向司法院聲請釋

憲。試問：此一聲請案程序上是否合法？大法官應否受理本案？ 
另外要注意者係，由於本案係發生於2016年，當時憲法訴訟法尚未施行，機關聲請釋憲的

依據是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1款：「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憲法：

一、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

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由於在聲請要

件上新法與舊法並無二致（都是以「行使職權、適用法律」作為要件），因此雖然本案是

發生於憲法訴訟法施行前，其涉及爭點與相關學理討論在憲法訴訟法施行後，仍有相當參

考價值。 
學者評析 
針對大法官應否受理本案，李建良教授與陳愛娥教授剛好作出相反的結論，究其原因，

乃是兩位教授針對於「機關聲請案件」之性質究竟為「客觀訴訟」或「主觀訴訟」在認

定上有所不同所致 
                                                                                                                                                                     

前提是「個案事實」，涵攝後會得出「本案結論」；至於憲法法院的法令違憲審查，大前提是「憲法」，

小前提是「法令」，涵攝後會得出「系爭法令之合憲性」。然而在憲法疑義解釋中，完全只有針對大前提

「憲法」的意涵為闡釋，而無任何涵攝作用。 
4 李建良（2018），〈關於監察院聲請釋憲的若干方法論問題〉，《月旦法學雜誌》，280期，頁122-132；

陳愛娥（2018），〈監察院行使調查權聲請釋憲要件說明會意見〉，《月旦法學雜誌》，280期，頁13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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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憲法訴訟：憲法或法律明定聲請釋憲的主體或機關，不問是否涉及該主體的權利

或該機關的職權，性質上與「公益訴訟」相同。 
主觀憲法訴訟：提起憲法訴訟的主體或機關必須主張其權利或職權受有侵害，或至少

發生憲法有關職權的適用疑義。 
附帶一提，「主觀憲法訴訟」之內涵固然有待立法者加以形成，不過由於人民權利與

機關核心職權受憲法直接保障，於法無明文或有所闕漏時，得由釋憲機關創設程序規

定，以貫徹憲法保障基本權與憲法機關權限之規範效力；反之，「客觀憲法訴訟」建

制與否，則如同公益訴訟之是否採用，屬立法形成自由問題。 
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1款之性質：主觀訴訟說（李建良教授） 
本款屬於「主觀訴訟」：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1款係以行使職權，或適用法令為要件，

核其性質屬於主觀之憲法訴訟，與不問是否行使職權或適用法令與否之單純客觀憲法

訴訟，容有不同。 
本款之解釋 
行使職權：基於釋憲制度之體系解釋與目的解釋，所謂行使職權，專指「行使憲法

賦予之職權（憲法職權）」，至於法律賦予之職權則不包括在內。 
適用法律：基於主觀憲法訴訟之制度體系，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故所謂「適用」

者，須在中央機關法定職權或主管事項之範圍內方屬之 
本案涵攝 
綜上所述，監察院於行使憲法上的職權時（例如行使彈劾或糾正權等），其所調查

的事項涉及法律或命令的解釋適用而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除該法律或命令之

主管機關為監察院者外，難謂該當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令」之要件。 
故本案中，監察院既然不是不當黨產條例的主管機關或裁罰機關，自無「適用」黨

產條例之可言，本件聲請案與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1款之要件不合，大法官應為不受

理之決議。 
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1款之性質：客觀訴訟說（陳愛娥教授） 
本款屬於「客觀訴訟」：本款之制定係參酌德國「抽象法規審查」的類型而制定，屬

於一種客觀訴訟程序，其目的係用以建構客觀之憲法秩序。 
本款之解釋 
行使職權：考量到本款作為一種客觀訴訟，解釋上應從寬；又本款既以建構合憲秩

序為目的，其聲請即應具有一定之公益要件。故本款所謂「行使職權」應目的性擴

張理解為「與職權有關，而有請求闡明的公共利益」。 
適用法律：基於上開客觀訴訟之思考，應理解為「行使職權所適用或涉及的法律條

文」，而不以行使職權所依據的法律條文為限。 
本案涵攝：本件聲請案中，監察院係「於行使調查權，適用相關法律發生牴觸憲法疑

義」，監察院行使其憲法賦予之調查權涉及不當黨產條例，並以之為聲請標的，且監

察院聲請理由書中亦已明確指出本件釋憲案所涉及的憲法上重要性（＝有請求闡明的

公共利益），符合本款要件，故大法官應受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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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大法官第1482次會議不受理決議 
本聲請案不符合「行使職權」之要件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1項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

計權。憲法第95條及第96條規定之調查權則為監察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

性、手段性權力，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應以監察院得依憲法行使其彈劾、糾舉或審

計等目的性權力為前提。如與監察院上述憲法職權無關或逾越其範圍者，應無從發動

調查權。 
查聲請人在本件聲請僅以調查權為其所行使之職權，而未陳明其行使調查權之目的性

權力為何，已不符大審法要件。依本院釋字第14號解釋意旨，聲請人既無從對立法委
員行使彈劾或糾舉權，則本案至多亦僅能行使調查權，而無從進而行使任何目的性權

力。至於行政院之未對不當黨產條例提出覆議或聲請釋憲，並非聲請人所得監察之事

項，從而亦無從對之行使調查權。 
本聲請案不符合「適用法律」之要件 

查聲請人係主張行使調查權所生「法令違憲審查權」，足見其所聲請解釋之不當黨產條

例，並非聲請人行使調查權時所需適用之法律，而為其調查之標的。 
憲法訴訟法第47條立法理由 
憲法訴訟法第47條立法理由指出：「國家最高機關之存在，具有追求維護憲政秩序及客

觀公共利益之目的，其聲請憲法法庭判決，雖不以其本身或下級機關於憲法上權限受到

侵害為前提，惟仍應以其本身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為要件，以落實聲請程序之事件性。」

可知修法後明定其定位屬於客觀訴訟。 
然應注意者係，憲法訴訟法第47條之立法理由固然明確規定機關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

性質為客觀訴訟，惟仍同時指出「仍應以其本身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為要件」，由此可

知，大法官針對不當黨產條例釋憲案作成不受理決議，仍為正確見解，蓋監察委員無法

對立法委員行使彈劾權，故並無「行使職權」之可能。 

 
    

作者叮嚀   
 

本案即為前幾年備受注目的《不當黨產條例》釋憲案，為此大法官還特別於2018年7月召
開說明會，邀請六位學者就本案應否受理進行說明，當時多數學者是主張大法官不應受理，因

此筆者也建議同學們採取不受理的結論。 
又憲法訴訟法已將本條定位為客觀訴訟，因此若要在考試上列出肯否兩說，建議還是都以

其為「客觀訴訟」為前提：若認為大法官應受理，則可採取陳愛娥教授之見解，亦即客觀訴訟

之要件應從寬解釋，只要是「與職權有關，而有請求闡明的公共利益」即符合聲請要件；反之，

若認為大法官不應受理，則可引用本條之立法理由，指出客觀訴訟僅係不以「權利侵害」為前

提，惟立法者仍可制定其他聲請要件，因此仍應以其本身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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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無法於其職權範圍內得自行排除：此即補充性（最後性原則）原則之具體化規定。

其立法理由指出：「本於司法之最後性原則，各機關仍應於尋求司法解決前，於職權

範圍內，盡力避免並排除牴觸憲法之可能性，以履行其為憲法機關之忠誠義務，並盡

行政一體之功能，始符合聲請憲法法庭判決之必要性及正當性。」 
 


